职业卫生检查与奖惩制度
一、检查层次

1、由厂领导负责，职业卫生领导小组参加，每季进行一次。

2、职业卫生专（兼）职管理人员每月一次

3、车间负责人，对本车间作业范围内，每周检查一次。

二、检查内容：

1、各职能部门、生产车间执行职业卫生管理制度情况；

2、生产车间现场检查：生产车间的总体卫生状况， 生产车间警示标识，防护设施运行情况，应急救援设施、通讯报警装置运行情况，工人个人防护用品使用情况，工人操作规程执行情况，工人规章制度执行情况。

三、落实隐患整改

由厂领导组织的季度检查和专职人员进行的月度检查结果，需在公司内部的协同办公系统（OA）上发布，隐患整改情况由各车间主任进行整改，并将整改的结果上报给检查人。

由车间自己进行的周检查情况，须汇报给办公室，下周的检查需检查前一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。

四、奖惩措施 
未按规定进行检查者，在每月的考核中扣考核分2分；整改不力者，扣车间主任和直接领导各1分；未整改者，扣车间主任和直接领导月考核分各2分。对职业卫生隐患提出合理建议、技改或整改有力者，可获加分2-5分；有特殊重大贡献者，上报总经理，给予重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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